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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市 人 力资 源 和社 会 保障 局
济 南 市 财 政 局

济人社字〔2021〕1号

关于调整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明确家政
服务业从业人员商业综合保险补贴标准

的 通 知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局：

根据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转发鲁财社

〔2018〕86 号文件做好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济

财社〔2019〕25 号）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

加快推动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策落地落实的

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19〕94 号）有关文件规定，参照山东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暂定 2021 年度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

基数上下限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181 号）的

调整标准，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研究决定，对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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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困难人员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

准、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商业综合保险补贴标准进行调整，具体

如下：

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养老保险

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414 元；医疗保险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

每月 114元。

家政服务机构为 16至 60 周岁从业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或

含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综合保险，按照每人每年不高于 60 元的

标准给予补贴。

调整后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和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

商业综合保险补贴标准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本文件由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济南市财政局负责

解释，上级下达新文件按照新文件执行。
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济南市财政局

2021 年 1月 12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单位：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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